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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交通运输局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益交当罚〔2025〕H1015号

当事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益阳翔达渣土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应

林，经营许可证：430903002496，公司地址：益阳大道西路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30900753359165G。

法定代表人：崔应林，性别�男，民族：汉族，身份证号码：432301197711237511，

联系电话：13007375188，住址：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镇丁家村铁炉村村民组。

委托代理人：张新华，性别：男，民族：汉族，职业：货车驾驶员，身份证号码：

430903198112074210，联系电话：18569234688，住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

槐花堤村第一村民组37号。

你单位所属牌号为湘HB5903的四轴红岩牌重型自卸货车装载泥巴，于2025年03月

26日14时47分，在益阳市赫山区进港公路天成垸路段公路上违法超限运输，被本机关

执法人员现场查获。该车限载总质量为31000千克，经过磅检测该车实际车货总质量

为40310千克，超限9310千克，超限率30.03%，驾驶员为张新华。本机关认为，你单

位上述违法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条第一款、《湖南省治

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有现场

检查笔录、现场照片、车辆行驶证复印件、电子道路运输证复印件、驾驶员驾驶证照

片、从业资格证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银城市场120吨电子地磅鉴定证书、车货称重检测磅单及卸载后复磅磅

单、视频视听等证据证明。在本处罚决定作出前执法人员已向你单位委托代理人张新

华出示执法证件，告知你单位作出本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

述、申辩权利。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五项、《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

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你单位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给

予罚款三万以下的行政处罚，参考《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2022年版）（公路管理）序号14之规定“车货总体的总质量超过公路核定标准的车

辆在公路上行驶，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值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违法程度

较重，应当“对超过车货总质量最高限值部分，处每吨三百元罚款”。现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机关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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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五）项和《湖南省治理货物

运 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警告；

 罚款贰仟柒佰元整

罚款按下列方式缴纳：

当场缴纳。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账号

 439661000018010393073。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

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益

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但复议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

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签名：

 5627014签

执法人员签名：

 

益阳市交通运输局

     




